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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804057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582
號
承辦單位：教學組
承辦人：劉俞君
電話：5502001分機111
電子信箱：yc1204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明華中教字第11470149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研習實施計畫 (63925399_11470149200A0C_ATTCH3.docx)

主旨：檢送113學年度高雄市阿蓮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夥伴學校

辦理-「生活科技課程共備-以彈珠雲霄飛車滾珠抬升機構

為例」教師研習實施計畫，請貴校教師踴躍參與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年9月30日高市蓮中自字第11370572300號「113學

年度高雄市阿蓮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經費下授事宜」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計畫訊息如下(課程計畫詳如附件)。

(一)辦理單位：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

(二)協辦單位：高雄市阿蓮自造教育與科技中心

(三)研習時間共分兩階段，兩階段時間皆能出席者方能報名

參加，如下

１、第一階段：114年04月17日(星期四) 08：20～11：

40。

２、第二階段：114年04月24日(星期四) 08：20～11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11403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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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。

(四)研習地點：高雄市明華國中生活科技教室(一)B棟1樓。

(五)研習對象：國中小教師，明華國中校內教師及阿蓮科技

中心夥伴學校種子教師優先錄取，其次有實際授課生活

科技教師優先錄取，其餘依報名順序錄取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本研習採網路報名，3月25日起至4月9日為

止，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（http://www.

inservice.edu.tw/）報名，課程代碼4956460。請各校

准予參加研習學員及相關工作人員公假登記課務自理前

往。

(七)注意事項：

１、請穿著適合工場實作的服飾並綁紮好頭髮，另外建議

準備個人常用的書寫筆與小工具，以利設計與實作的

進行。

２、本校備有飲水機，為響應環保及撙節費用，煩請自備

盛水器具。

３、為珍惜教育資源，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人員請勿缺

席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，請於研習前5日辦

理取消研習作業，以利主辦單位通知備取人員參加研

習活動。

４、中心輔導區域為「阿蓮、田寮、內門、杉林、甲仙、

那瑪夏區」。

５、若有身體不適者，請配戴口罩或請假並做好自身健康

管理，敬請配合。

三、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聯絡人：薛鈺藏老師，聯繫電話：07-

29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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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02001轉928，電子信箱：hyt0627@gmail.com。

四、辦理活動人員依「高雄市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獎懲

案件處理要點規定」敘獎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國小(全)、本局所屬公立國中(全)
副本：本校教務處

校長 鄭志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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